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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安踏品牌業務在中國若干地區的 

直面消費者（Direct to Consumer）新業務模式 

 
本公告乃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董事會（「董事會」）自願發出，以提供有關安踏品牌業務在中國若干

地區的直面消費者新業務模式的信息。 

 

 

安踏品牌的新業務模式 - 直面消費者（Direct to Consumer） 

 

本集團的安踏品牌業務於中國市場採用批發分銷模式超過 20 年，在該模式之

下，具有強大區域性網絡及擁有當地資源的分銷商，可以很好地滿足各地區不

同當地商業文化及消費者喜好，令安踏品牌可以達致全國性覆蓋，從而有效促

進安踏品牌業務。然而，消費習慣在快速改變，需要企業更積極主動地轉型變

革來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化危為機、以變應變，讓企業實現可持續的高

質量增長。本集團相信，將安踏品牌的業務模式由批發分銷模式轉型至直面消

費者模式，能達到以下好處： 

 

1. 本集團旗下的 FILA品牌業務以零售為主的模式在過去的多年來累積了豐富

的直營零售經驗，本集團也在零售、渠道、商品、財務、人力、物流六大

方面建立了相關系統。安踏品牌轉型至直面消費者模式，能實現由物流總

倉向直營門店直配鋪貨、補貨及調撥，有利於提高協同效益。同時，借助

本集團現有的數字化中台提供的大數據分析，可以實時分析安踏品牌全國

門店的運營數據，實現直營門店全國範圍靈活配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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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面消費者模式將打通「人、貨、場」（消費者、產品及分銷渠道），進

一步提升運營管理效率，快速將客戶體驗、產品、渠道運營標準統一至各

門店，建立數字化運營系統，提升商品規劃、篩選商品、配送過程中的智

能決策，提高商品周轉效率，用最少的庫存量實現最大的零售價值，加強

線上線下業務無縫銜接； 

 

3. 直面消費者模式讓安踏品牌能透過更精簡的渠道架構，提高渠道成本效

率，節省的渠道成本也能讓利於消費者，用於開發「更好科技、更好品

質，但價格適宜」的專業運動產品。此外，安踏品牌也會加速在全國市場

重點城市開設大店，包括體驗店及旗艦店等，讓安踏品牌店整體質量將進

一步提升，門店運營標準及管理能力也能實現更精細化的管理；及 

 

4. 從中長期看，直面消費者模式將有利於本集團建設零售人才梯隊，引進與

安踏品牌匹配的人才，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激勵方案，強化零售技能培

訓，建立優勝劣汰的晉升通道，讓人才梯隊的儲備和培養機制更加系統

化。 

 

於第一階段，本集團將在中國 11 個地區，包括長春、長沙、成都、重慶、廣

東、昆明、南京、上海、武漢、西安及浙江開展混合營運模式（本集團直營的

安踏品牌店與加盟商營運的安踏品牌店），並終止與該等地區分銷商的合作。

選擇相關地區乃基於多項因素，包括其對安踏品牌業務的貢獻、該等地區安踏

品牌店的過往及近期表現、個別市場的戰略價值、本集團長期計劃，以及與相

關分銷商的磋商。本集團將評估混合營運模式地區及其他仍然採用批發分銷模

式地區的表現，以制定下一階段之適當時機及計劃的策略。 

 

 

與分銷商的安排及終止分銷協議 

 

作為安踏品牌業務的業務模式變更的一環，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

與上述地區的相關分銷商（「該等分銷商」）分别簽訂一份備忘錄（「備忘

錄」），列明（其中包括）與該等分銷商終止分銷協議及安踏品牌業務相關等

事項（「終止事項」）將採用的原則，包括收購目前由每家該等分銷商營運的

安踏品牌店有關的若干資產，該等分銷商所持有的安踏品牌產品的銷售退回，

及就該等分銷商參與過渡及協調工作而給予之補償。 

 

本集團將收購目前由該等分銷商直接營運的安踏品牌店之中，就營運所需的若

干資產，主要包括店內裝置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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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終止事項的一部分，本集團將容許該等分銷商所持有的安踏品牌產品作銷

售退回，退回價格預計不會高於本集團以往出售該等安踏品牌產品予該等分銷

商的原初價格。該等銷售退回將反映於截至二零二零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之下半年財務表現。 

 

有關該等分銷商目前直接營運的安踏品牌店之租約及僱員，該等分銷商將協助

本集團與業主訂立新租約及與僱員訂立新僱傭合約，惟本集團將不會對該等分

銷商所簽訂的現有租約或僱傭合約承擔任何責任。本集團將根據多項因素（包

括該安踏品牌店及員工的過往表現），決定某一地區的個別安踏品牌店將會由

本集團直接或是由加盟商來營運，以及有關員工是否適合新業務模式。 

 

終止事項項下交易所涉的總金額估計為約人民幣 20億元，當中約 80%至 90%與

安踏品牌產品銷售退回相關，本集團將以內部資源支付。 

 

涉及的安踏品牌店共約有 3,500家，約佔二零二零六月三十日於中國之安踏品牌

店總數之 35%，終止事項之有關工作將需要約 6 至 9 個月分批完成，預期於終

止事項完成後： 

 

1. 上述約 3,500家安踏品牌店當中，約有 60%將會由本集團直營，40%由加盟

商按照安踏品牌運營標準營運；及 

 

2. 現行與該等分銷商的所有分銷協議將予終止，及該等分銷商將與其加盟商

終止所有加盟協議，而本集團將與加盟商訂立新的加盟協議。 

 

 

於本公告日期，概無該等分銷商及其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賦予該詞

的涵義）。根據上市規則第 14或 14A章，上述交易並不構成本公司任何須予公

佈交易或關連交易。 

 

 

承董事會命 

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主席 

丁世忠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世忠先生、丁世家先生、賴世賢先生、吳永華先
生及鄭捷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文默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姚建
華先生、梅志明先生及戴仲川先生。 


